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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13日，杨彦
明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
罪判处死刑。一审判决后，杨
彦明坚称自己只是失职而不
是贪污。“我要上诉！我没有
贪污！”这一句话杨彦明重复
了3遍。

2007年3月13日，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
了此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收

回死刑核准权的大背景下，
这起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尤为
令人关注。在庭审举证时，出
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检方
主动将一审判决时的6840万
元贪污数额“缩水”到6100
余万元。原因是经过笔迹鉴

定，其中11张取款单竟然不
是章蓉填写，因此也就无法
认定这些钱进了杨彦明的腰
包。除了这11笔，检察官在法
庭上又指出多笔被认定为贪
污的款项与一审事实不符。

对于这个死刑案件，检

方显得相当慎重，他们在二
审中鉴定了经过章蓉认可的
全部400多张取款凭条，并重
新计算贪污数额，最终推翻
了之前的认定。“我感谢检察
官实事求是，令人钦佩！”一
直默不作声的杨彦明也感到

了意外。而杨彦明的辩护律
师钱列阳立即抓住了这一点
进行辩护，他在法庭上接连
发难：“这完全说明一审认定
事实不清，
我 们

要求全部账目由专业人员重
新审计！”

“尽管一审认定数额不
准，但我们认为一审认定基
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并不影响死刑的量刑。”在法
庭最后辩论阶段，检察官直
接提出了坚持死刑的量刑建
议。这招致辩护方的强烈反

应，钱列阳在法庭上慷慨激
昂：“在事实存有疑点的情况
下，判处死刑不慎重。而且对
于经济罪犯不适用死刑，是
国际司法界所认同的，也符
合我国‘少杀、慎杀’的刑事
政策……”但钱列阳的长篇

辩护，最终被审判长打断。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杨

彦明宁可两次选择自杀，宁
可以沉默的方式选择死刑，
也坚决不肯说出赃款的下
落。面对办案人员苦口婆心
的教育和劝导，杨彦明的回

答始终只有一句话：“我说不
清楚。”

今年49岁的杨彦明从证
券市场上的操盘手一步步走
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又一步
步走向了被告席，他的悲剧
人生几乎是中国证券行业早

期不规范的一个缩影。杨彦
明受审时，评价自己的“人生
和工作都非常失败，我以前
自认为什么事都明白，现在
却很糊涂，连自己都说不清
楚了。我希望新参加证券工
作的人记住我的教训，洁身
自好，保持一个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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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都用在单位
的经营上了，没有用在我

个人身上！”杨彦明几乎一
字一顿，像是在推敲每一
个用词。

和杨彦明一同出庭受
审的是望京西区营业部的
财务经理章蓉，她因为在杨
彦明贪污过程中未尽到财

务主管的监管职责，被一审
法院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
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但在
一审判决之后，章蓉并没有
上诉。
“说我贪污6840万元，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

是杨彦明的上诉理由。检方
一审时指控，这6840万元
都由章蓉从营业部账户中
提现，再交给杨彦明的。据
章蓉供述：杨彦明要钱时，
她每次从银行取出现金，直
接送到杨彦明的办公室，每

月取钱10次左右，少则几
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杨
彦明从不说钱的用途和去
向，所有资金运作都不记
账，没留下任何凭证。5年
下来，杨彦明使这家国有独
资证券公司的账面上数千

万资金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留下的只有银行里400多
张取款凭条。

这一事实得到了另外
一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
证言佐证，最终形成了杨彦
明贪污巨款的证据链。但杨

彦明认为两人证言不足以
采信：“现在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这么多钱都给到我手
里了。”检察官当即以在案
笔录为证进行反驳：“杨彦
明归案后就承认他拿到了
钱，而且多次供述非常稳

定，这与章蓉等人的证言互
相吻合。”
“钱哪儿去了？”法官、

检察官、辩护人一遍遍地问
杨彦明相同的问题。作为公
司一把手，6000多万元消
失的现金，杨彦明仅仅能说
清其中300万元用于注册、

经营佳杰堂公司，其余的钱
他说都 “用在公司经营上
了”，但却不能说出一起具

体的事实。“时间太久，我
想不起来了。”杨彦明依然

是不紧不慢的语调。
不过杨彦明和他的辩

护人钱列阳，在法庭上提供
了 几 种 资 金 可 能 的 去
向———

一是用于炒股，杨彦明
在法庭上称：“我让下属去

买了股票、国债。我指挥，他
们操作。”在担任营业部总
经理之前，杨彦明曾在证券
操作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
一直对自己操作股票的能
力深信不疑。可他担任总经
理的这5年间，中国股市一

直处于低迷状态。杨彦明曾
因盲目跟庄，亏得血本无
归。他究竟在股市里扔进多
少钱，已经无据可查。

二是用于请客送礼。杨
彦明在法庭上称，为了维护
公司与客户的关系，公司每

年都要给相关客户送礼，送
礼资金的发票都交给了财
务，这笔钱不应该算作杨彦
明的贪污款项。

三是给某些官员行贿。
杨彦明至死不说他所贪污
款项的去向，可能很大一笔

资金是用于给某些官员行
贿，他是不想牵扯更多的
人。“最希望判处杨彦明死
刑的，可能就是那些受贿的
官员，如果杨彦明被判处死
刑，不但不能惩治犯罪，而
且国家的损失将无法追

回。”
钱列阳虽然提出这种

可能，却没有证据支持他这
种说法。

在做总经理的几年中，
杨彦明留下一本糊涂账。
2004年2月，杨彦明在向他

的继任总经理交接业务时，
指使手下把营业部的电脑
资料删除。此后，更没人能
说清那数千万元现金的去
向。如今，为这本糊涂账押
上身家性命的杨彦明究竟
是“说不清”，还是“不愿
说”，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

楚。如果杨彦明最终被处
死，那么数千万赃款的去向
将成为无法解开的谜。

杨彦明1958年10月生
于沈阳，父母都是高干。

1978年4月杨彦明考入沈阳
农学院，1982年毕业后又成
为西北农学院农经系的研究
生。1986年10月，到中国农
业银行总行工作。20年间，
杨彦明先后在不同的部门工
作，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经验。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证
券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杨彦
明在几次较大的证券操作中，
表现了出色的业务能力，是中
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之
一。1998年6月，杨彦明成为中
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

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被任命
为总经理之后，他大刀阔斧地
开展了营业部的业务，把证券
市场做得如火如荼，也因此养
成了刚愎自用的毛病。

营业部有代客理财的业
务，杨彦明每次从营业部里

提取现金，主要用于代客理
财的证券运作。但为谁运作，
怎么运作，在哪里运作，杨彦
明却从不告诉单位里其他
人。有一次一名部下询问运
作的情况，杨彦明以一句话
回答：“不该问的你别问！”

杨彦明贪污的手段也令
人瞠目结舌，似乎没有任何
忌讳。他总是让他手下的财
务人员直接从营业部的账户
上提取现金送到他的办公
室，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
元，而且他从不告诉财务人

员这些钱的用途和去向。他
本人也从不记账，也不给财
务人员打收条，5年累积下
来，高达6840万元。

那么，前前后后杨彦明
从单位里拿出来这么多钱，
到底哪里去了呢？据杨彦明
供述：2000年前后，曾让手
下的一个操盘手从营业
部拿了一批股东卡，动
用了数千万元的资
金操作一批股
票。但是这次
操作最终还是

被庄家发现，
杨彦明亏得
血本无归。

杨 彦

明始终没有向检察院和法院
供述他贪污6840万元的去

向，能够供述的只有这次大
动作的投资股票跟庄的惨
败。根据本案相关人员的证
言，作为证券公司的老总，杨
彦明多次参与了股票运作活
动，而且他担任总经理的这5
年期间，中国证券业一直处于

低迷状态，这些钱很可能在股
市里打了水漂儿。因为迄今为
止，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发现
杨彦明隐藏资金的任何蛛丝
马迹，投资股市的失败是唯一
可以令人信服的资金去向。当
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杨彦明除了涉嫌贪污之
外，还有另外一个罪名是挪
用公款罪。2000年7月，虎坊
桥营业部准备搬迁，营业部
的几名领导最终相中了望
京地区的一处房产，大家都
同意租用望京的房子。2000

年8月14日，杨彦明挪用公
款注册成立佳杰堂物业管
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随后
佳杰堂公司购买了望京的
房子，然后将房子再租给营
业部。在佳杰堂业务中，杨
彦明涉嫌挪用了共计2480

万元公款。

2003年年底，杨彦明调
任中国银河证券总公司参加

期货筹备工作。调动之前，财
务经理向他汇报，营业部的
客户委托理财的损失已经达
到7000万元以上，杨彦明听
后大吃一惊，稍后，他镇静地
对财务经理说：“如果出了问
题，我来承担责任！”

只有杨彦明自己知道，

这个天大的资金黑洞是不
可能填补的。2004年2月，杨
彦明把佳杰堂公司的所有
账目全部销毁，之后，又指
使手下删除了营业部的电
脑资料。

销毁证据之后，杨彦明

独自找了一处隐蔽的房子，
决定自杀谢罪，他想带着所
有的秘密离开人世。4月23日
早晨，杨彦明割腕自杀，鲜血
断断续续流了一天，没有死
成。最后他到厨房里打开了
煤气开关，同时割开手腕。突

然一声巨响，煤气发生了剧
烈爆炸，杨彦明一下子昏死

过去。
煤气爆炸引来了消防队

也引来了急救中心，被炸得
血肉模糊的杨彦明被送往医
院进行抢救，保住了他的性
命。当有关单位调查煤气爆
炸的起因时，杨彦明畏罪自

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此
同时，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
司也向警方报案。

2004年5月21日，警方以
涉嫌贪污罪对杨彦明进行立
案侦查，正在医院住院的杨
彦明被采取强制措施。

无论在警方面前还是在
法庭上，面对警察、法官和公
诉人的提问，“记不清”、“说
不好”成了杨彦明最常用的
回答方式。

但杨彦明必须为7000余
万元国有资产人间蒸发承担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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